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2年度訴字第1011號

113年11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代  表  人  李明憲                                   

訴訟代理人  吳展育  律師

被      告  教育部                                 

代  表  人  鄭英耀（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旭田  律師

            施羽宸  律師

            凌于晴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私立學校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6

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1054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之代表人原為潘文忠，於訴訟進行中

變更為鄭英耀，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

院卷第19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被告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未確實

檢討改善，先後以101年6月5日部授教中㈡字第1010509293

號及102年9月4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79934號函（下稱101

年6月5日函及102年9月4日函）命原告停止101及102學年度1

年級全部班級之招生，並限期改善，另委請法律、財務專家

學者組成輔導小組到校輔導，惟原告仍未確實就校務提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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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計畫及改善策略，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第8屆第10次

私立學校諮詢會議（下稱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依私立學

校法第70條第2項規定命其停辦，遂於103年7月3日以臺教授

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下稱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

學年度起停辦後，原告固依財團法人私立學校申請變更組織

作業辦法（下稱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於110年12

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財團法人臺南市新榮高級中學（下稱

新榮高中）合併計畫，惟嗣經被告以其已逾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下稱停辦辦法）第37條

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111年1月16日前），以111年5月11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致其未能依法

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

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

之財團法人，且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規定主動報被

告核定解散，被告爰依私立學校法72條第2項規定，經徵詢1

11年3月8日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意見後，以111年6

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7182A號函（下稱111年6月8日

函），命原告自即日起解散。

　㈡原告不服被告111年6月8日函提起訴願，嗣於訴願審議期

間，經被告重新審查，以111年12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

0177233A號函（下稱原處分）稱略以：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退場條例（下稱退場條例）於111年5月11日公布施行，基

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原告之解散、清算及

賸餘財產之歸屬等事項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故撤銷111年6

月8日函依據私立學校法第72條規定命原告解散之處分；並

以原告所設學校因辦理不善，經其限期整頓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經以103年7月3日函命其停辦後，於停辦期限屆滿，

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

團法人，且未主動報請被告核定解散，屬退場條例第21條第

4項規定之「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

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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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依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經111年12月

18日被告第1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第9次會議

（下稱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依同條

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令原告解散；解散清算程序應

依同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

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

理等語。訴願機關因此審認被告111年6月8日函已不存在，

乃以112年1月3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179號訴願決定，為不

受理之決定。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被告雖以111年12月13日函通知原告參加退場審議會111年12

月18日會議，然通知時間距離開會時間僅不到5日，不僅原

告方面難以安排董事長或董事等主要負責人到場，也未給予

原告方面充分時間準備會議所需相關資料或工作，本件涉及

學校之解散與否重大事宜，且原告也已經提出與新榮高中合

併計畫，被告應給予充分時間準備會議，由於準備時間不

足，縱使原告派人出席，亦無法充分說明相關事項，足認被

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之正

當程序。

　㈡原處分有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裁量瑕疵之違誤：

　⒈退場條例相較於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對私立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更強之管制權限，對於解散之學校就剩餘財

產之處分設置更多限制，但程序上保障付之闕如，未給予明

確之改善期間限制，也沒有給予相對應之審查程序或救濟程

序上保障。同條例第21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雖就法律效果

之規定並無給予主管機關裁量空間，但對於退場標準仍未有

具體化之規定，導致於認定是否符合退場標準上，主管機關

有極大之裁量空間。例如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所謂「其他

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於法令上之範圍相當廣泛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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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多歧，而退場之私立學校要如何申請改辦上述事業，被告

曾依「教育部許可學校財團法人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

利事業作業原則」（下稱改辦作業原則），然該作業原則僅

有辦理程序之規定，並無明確之適用範圍、要件或相關評估

認定標準之規定，且該作業原則已於112年5月23日廢止，目

前就私立學校改辦其他事業並無詳細之規範，將原告進行改

辦轉型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路徑封死，強制經營

困難之私立學校接受退場條例之規定。足見退場條例第21條

第4項所定之退場標準，因相關配套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之不足，有不夠明確且讓受規範之私立學校難以遵循之情

況。而被告對此未提供原告適當之輔導協助，反而急於做出

命令解散之處分，未予原告充分時間研究相關法律問題並提

出意見，難稱有充分顧及原告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行政法

上之相關實體及程序權利。

　⒉原告於107年間進行申請恢復辦理學校程序，復於110年12月

29日函報合併計畫，已提出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事宜，足見

原告有恢復辦理學校之實際行動。原告提出與新榮高中合併

之申請案，對於臺灣高齡化及農業人才流失困境，可提供未

來長期照護或精緻農業經營之人才，況且臺灣人口老化，外

來看護工亦有逐漸減少趨勢，故此類基層技術人才之需求廣

大，申請案可為社會帶來正面效益及影響，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均未考量上述情況而逕予原告命令解散之處分，於國家教

育政策上有不利之影響。又原處分對於原告基本權利之限制

大於被告於111年6月8日函之處分，被告前後處分並非僅是

法律依據之更正，而是撤銷對原告權利侵害較輕之處分，另

外作成侵害原告權利更重之新處分，有違比例原則。至被告

於111年5月11日對原告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案作出不予核定

之處分，原告曾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院

臺字第1110196371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於收受訴願決定後

之數日，即收受原處分，因被告已做出命原告解散之處分，

故原告認為對於申請案之訴願決定提出行政訴訟已無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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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僅就原處分提出訴願以及行政訴訟。綜上，被告僅以原告

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所定期限111年1月16日仍未完成

恢復辦理，即不予核定，原處分未依原告之情況給予合理期

限以恢復辦理學校，逕以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之期限

對原告之申請不予核定，並認原告有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

之情形，顯有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㈢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被告已依法給予原告充分陳述意見機會：

　　私校諮詢會111年3月8日會議已就111年6月8日函所示之具體

事項，即原告辦理解散清算案進行討論，被告於111年2月24

日即以書函通知原告派員到場參與上開私校諮詢會議，甚至

告知如有補充資料，均得提出予被告，而原告亦由董事長李

明憲、董事郭怜蘭及顧問胡學貴出席。而111年6月8日函所

依據之事實與原處分相同，均係就原告停辦期限屆滿後，仍

未恢復辦理或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

法人，基礎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原告於被告依行政程

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退

步言之，被告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討論原告解

散清算案之前，被告已先行於同年12月13日以書函通知原告

派員於該次會議中列席說明，惟原告回函告知國教署，董事

長及各董事因已事先安排行程而無法參加會議，亦未以書面

補具意見。據上，被告作成處分前，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

機會。

　㈡原處分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裁量瑕疵：

　　原告雖曾於107年2月12日提報及補正復辦計畫書、停辦保存

資料清冊，其後分別進行多次補正。惟上述資料經國教署審

查後仍有所缺漏，故曾多次函請原告依案附相關資料，逐項

查明補正復辦計畫書及停辦保存資料清冊，然原告皆未能完

成修正。嗣原告於110年12月29日檢送其與新榮高中合併同

意函、合併契約及合併計畫書等資料，然前揭函文及檢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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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僅全未依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及第8條規定，檢附

之董事會議記錄、簽到表、開會通知單及捐助章程，亦未於

合併計畫書載明「合併規劃對教職員工工作權益及對學生修

業權益之影響及其因應措施」、「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

會、教職員工人事及學生學籍等資料之保存措施」及「合併

期程及應辦理事項」，甚至更未敘明其為「學校合併」或

「法人合併」及係「存續合併」或「新設合併」，遲至111

年1月25日始函復被告進行補正，且其所補正資料仍僅將合

併期程簡略記載至修正合併計畫書階段，均未見將來長期合

併過程之各階段時點或條列應辦理事項。況且，補充合併計

畫書雖有提及行政組織設置，卻未敘明對教職員工作權益及

學生修業權益之影響與保障，顯然未對法人合併所造成之衝

擊進行評估與設想妥適之處置，被告於111年5月11日不予核

定原告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案，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駁回

後，並無提起行政訴訟。準此，原告自103年7月8日停辦

後，即無所設私立學校，因原告未依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

規定，於該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即111年1月16日前完成

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

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

團法人，亦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主動報被告核定解

散，被告依退場條例第21條規定之法律效果為應令其解散，

並無裁量空間，經徵詢私校諮詢會111年3月8日會議意見

後，以原處分命原告解散，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亦無裁量瑕疵。

　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131至133頁）、

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35至147頁）、被告103年7月3日臺教

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44675號函、111年6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7182A

號函、111年12月13日臺教技（私專）字第1112304044B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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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第93至94頁、第109至110頁、第119至121頁、第16

5頁）、行政院104年3月19日院臺訴字第1040127391號訴願

決定、111年12月15日院臺訴字第1110196371號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97至101頁、第209至218頁）、原告110年12月29

日華董字第1101229001號函、111年1月25日華董字第111012

5001號函、107年2月12日華學字第107021201號函、107年4

月17日華學字第107041701號函、107年6月15日華學字第107

061501號函、107年7月24日華學字第107072401號函、107年

9月21日華學字第107092101號函、107年11月22日華學字第1

07112201號函、111年12月16日華董字第111121601號函（本

院卷第103頁、第107頁、第149頁、第151頁、第153頁、第1

55頁、第157頁、第159頁、第167頁）、國教署111年1月13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01625號函、107年3月20日臺教國署

高字第1070029920號函、107年5月18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

047227號函、107年7月1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68002號

函、107年8月2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92387號函、107年1

0月25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131782號函、108年2月21日臺

教國署高字第1080019497號函、112年1月9日臺教國署高字

第1110179122號函（本院卷第105至106頁、第150頁、第152

頁、第154頁、第156頁、第158頁、第160頁、第219頁）、

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單、簽到

表（本院卷第111至118頁、第161頁及第163頁），及被告第

1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第9次會議紀錄（本院

卷第123至129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

事項厥為：㈠原處分是否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或裁量瑕疵之

違誤？㈡被告以原告所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

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而

有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之情形，依同條第1項規定令其

解散，有無違誤？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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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私立學校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

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以鼓勵私人興學，並增加國

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機會，特制定本法。」第70條規定：

「（第1項）私立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學校法人應報

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停辦：一、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

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二、經學校主管機關依本法規

定限期命其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改

善，或處置、改善無效果。（第2項）前項情形，學校法人

未自行申請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停辦者，學校主管機關於必要

時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停辦。」第71條第1

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學校法人因情事變更，致不能

達到捐助章程所定目的，已依前條規定停辦所設各私立學校

後，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可，得變更其目的，改

辦理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第2項）法人主管

機關應斟酌捐助人之意思，並徵得變更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及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後，許可其變更，同時轉請該

管法院辦理變更登記。」第7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

1項）學校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報經法人主管機關核

定後解散：一、私立學校依第70條規定停辦，於停辦期限屆

滿後，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第2項）

學校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人主管機關經徵詢私立學校

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解散：一、有前項第1款情形而未依

規定報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解散。……」準此可知，私立學校

在少子化趨勢影響下，可能面臨招生人數不足等問題，如發

生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之情

事時，依私立學校法第7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學校主管機

關依法得限期命私立學校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

未處置、改善，學校法人未自行申請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停辦

者，學校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

命其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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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次按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

建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於111年5月11日制定

制訂公布退場條例，屬私立學校法之特別規定，未規定部分

始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理（退場條例第1條規定參照）。又

退場條例第4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應組成私立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下列事

項：……六、第21條規定核定或令學校法人解散。……（第

5項）經審議會審議之事項，免依私立學校法規定徵詢私立

學校諮詢會之意見。……」第21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

「（第1項）專案輔導學校停辦後2個月內，所屬學校法人已

無其他籌設或辦理中之學校者，學校法人應報請學校法人主

管機關核定解散；屆期未辦理者，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令其

解散。（第2項）前項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

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學校法人解散清

算後，除合併之情形外，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下列各款規

定之一辦理，不適用私立學校法第74條規定：一、依董事會

決議，並報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定，捐贈予本基金、中央

機關或公立學校。二、歸屬學校法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但不動產，歸屬於不動產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第4項）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

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

業之財團法人，依前3項規定辦理。」教育部另依據高級中

等教育法第4條第4項及私立學校法第6條第2項、第34條第3

項規定，修正「『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

立變更停辦辦法」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

變更停辦辦法」，並於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明定：「本辦

法中華民國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

學校停辦或合併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本辦法

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

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

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屆期未完成者，學校法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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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應命其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規定辦理。」從上規定可

知，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

退場條例設有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且停辦辦法

對於停辦處分設有3年之期限，乃基於高級中等教育法及私

立學校法等法律授權，核與立法意旨相符，且未逾越母法之

限度。於停辦辦法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

設私立學校停辦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停辦辦

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

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

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否則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

經過退場審議會審議後，令學校法人解散，但無庸依私校法

第72條第2項規定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而學校法人解散清

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

歸屬則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

　㈡原處分並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⒈經查，被告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

未確實檢討改善，先後以101年6月5日函及102年9月4日函命

原告停止101及102學年度1年級全部班級之招生，並限期改

善，另委請法律、財務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到校輔導，惟

原告仍未確實就校務提出具體計畫及改善策略，經被告提經

103年5月15日第8屆第10次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依私立學

校法第70條第2項規定命其停辦，遂以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

103學年度起停辦後，原告固依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規

定，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新榮高中合併計畫，

惟嗣經被告以其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

即111年1月16日前，以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

4675號函不予核定，致其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

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

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私立

學校法第72條第1項規定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爰依私

立學校法72條第2項規定，經徵詢111年3月8日第12屆私校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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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會第6次會議意見後，以111年6月8日函命原告自即日起解

散。原告不服被告111年6月8日函提起訴願，嗣於訴願審議

期間，經被告重新審查，認退場條例已於111年5月11日公布

施行，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原告之解

散、清算及賸餘財產之歸屬等事項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又

因其符合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

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

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之要件，爰依同條例第4

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經被告第1屆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

日會議審議同意，始依同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作

成原處分依職權撤銷111年6月8日函，並令原告自111年6月8

日解散等語，有被告103年7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6193

7號函、111年6月8日函、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

紀錄，及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紀錄等（本院卷第9

3至94頁、第119至121頁、第111至118頁、第123至129頁）

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⒉原告固以前揭情詞質疑於原處分作成前，被告未給予其陳述

意見之機會，惟查，被告退場審議會於111年12月18日召開

會議討論原告之解散案，已於同年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派員

列席說明（本院卷第165頁），縱一時間其難以安排董事長

或董事等主要負責人到場，然原告既然已明知該次會議討論

之主題為被告擬依退場條例第21條規定令其辦理解散案，自

已無礙原告於會議前後，以書面陳述意見，原告卻捨此而不

為，空言指稱準備時間不足，無法充分說明相關事項，被告

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云云，已難認有據。又況，有

關原告之解散清算案，業曾經被告前於111年3月8日召開第1

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並於會議前即於同年2月24日發

函通知原告指派代表列席陳述意見，並由原告於會議當日指

派該校董事長、董事及顧問等3人到場等情，有被告第12屆

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單、簽到表等（本院

卷第111至118頁、第161頁及第163頁）附卷可參，該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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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之主軸係關於原告是否「於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能恢

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被告得依職權命其解散，核與

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討論之原告解散案內容對照

以觀，實質上並無何差異，衡情就此同一事實及法律上爭點

再次召開會議討論，原告理應早已就此有所準備而得如期回

應，被告因此答辯稱：就原告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恢復辦

理或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基

礎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

定，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亦非無憑。由此足

徵被告就本件解散案，已多次依法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

會，始作成原處分，核無原告所指摘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

情。

　㈢原處分核無裁量瑕疵等違法：

　⒈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可知，退場條例設有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退場機制，係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

員工權益，且停辦辦法對於停辦處分設有3年之期限，於停

辦辦法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

停辦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

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

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

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否則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經過退場審

議會審議後，令學校法人解散，但無庸依私校法第72條第2

項規定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而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

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則依退

場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又前揭有關令學校辦理解散

清算之要件及法律效果，退場條例屬私立學校法之特別規

定，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之規定，此可參諸退場條例第1條

及其立法說明益明，故針對退場條例施行前已停辦之學校，

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

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者，被告應依職權令其辦理解散清

算，並無裁量之餘地。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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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規，未確實檢討改善，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私校

諮詢會決議同意，早於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

辦，期間原告固自107年2月12日起多次函報復辦計畫，並經

國教署多次函復令其補正，惟始終未能依國教暑之函復完成

逐項查明補正，而未恢復辦理仍停辦中，此有原告及國教署

函文附卷可考（本院卷第149至160頁）；此外，原告另於11

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新榮高中之合併計畫，經國教

署以111年1月1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01625號函通知其檢

具完整資料補正後再函報，惟原告遲至111年1月25日始函復

補正，嗣經被告以其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

期限（111年1月16日前），作成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

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之處分（本院卷第109至110

頁），且就被告不予核定前揭合併計畫之處分，原告固提起

訴願救濟，然經行政院訴願決定駁回後（本院卷第209至218

頁），業因原告未續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此為兩造於本院

審理中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03至204頁、第223頁），是及

至111年3月8日私校諮詢會及111年12月18日退場審議會審議

原告本件解散案時，原告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

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法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

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法主動報被告核定解

散乙節，已屬足堪確定之事實，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

據以依職權令原告辦理解散清算，於法自無違誤。

　⒉原告雖主張：退場標準仍未有具體化之規定，「其他教育、

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於法令上之範圍相當廣泛且意義多

歧，改辦作業原則已於112年5月23日廢止，將原告進行改辦

轉型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路徑封死，被告對此未

提供原告適當之輔導協助，反而急於做出命令解散之處分，

未予原告充分時間研究相關法律問題並提出意見等語，惟

查，原告早經被告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迄改辦作業

原則嗣於112年5月23日廢止前，本有充裕之時間依據私立學

校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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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被告申請變更其目的，改辦理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

福利事業。然原告經被告命其停辦後，僅曾向被告函報與他

校之合併計畫，未曾提出改辦申請乙節，業據被告當庭敘明

（本院卷第248至249頁），足見原告未能於停辦辦法修正施

行後3年內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

團法人，顯與其所述改辦作業原則規定是否明確及已廢止，

均無直接關連，原告於經停辦後怠於徵詢董事會之意見及向

被告提出改辦計畫書，於本院審理中始將此全然歸咎於被告

未提供其適當之輔導協助所致，難認公允，要非可採。此

外，原告雖自107年起多次試圖申請恢復辦理，及於110年12

月向被告函報合併計畫，然經被告多次函復令其有補正之機

會，原告卻均未能依限完成補正而經駁回確定在案，且此等

處分迄今未經有權機關撤銷或廢止，又原告對該等處分本有

合法救濟之途徑，卻任意放棄依法定救濟程序為主張，該等

前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即應受到尊重，不得任意排除

其適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意旨參

照），原告自不得再於本件爭執被告不予核定合併計畫處分

之適法性。從而，原告經被告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後，

於停辦期限屆滿前，仍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

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法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

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法主動報被告核定解

散，既經本院認明如前，被告應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

定，依職權令其辦理解散清算，此規定適用於退場條例施行

前所有已停辦之學校，被告並無裁量之餘地。原告徒執前詞

主張：原處分未依原告之情況給予合理期限以恢復辦理學

校，被告撤銷對原告權利侵害較輕之處分，另外作成侵害原

告權利更重之新處分，有違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云云，洵難

認有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各節均非可採，被告提經退場審議會11

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

項規定，以原處分令原告解散；解散清算程序應依同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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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條第2項規定，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

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等語，經

核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

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

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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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師為訴訟代

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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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2年度訴字第1011號
113年11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代  表  人  李明憲                                    
訴訟代理人  吳展育  律師
被      告  教育部                                 
代  表  人  鄭英耀（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旭田  律師
            施羽宸  律師
            凌于晴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私立學校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6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1054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之代表人原為潘文忠，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鄭英耀，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9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被告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未確實檢討改善，先後以101年6月5日部授教中㈡字第1010509293號及102年9月4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79934號函（下稱101年6月5日函及102年9月4日函）命原告停止101及102學年度1年級全部班級之招生，並限期改善，另委請法律、財務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到校輔導，惟原告仍未確實就校務提出具體計畫及改善策略，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第8屆第10次私立學校諮詢會議（下稱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依私立學校法第70條第2項規定命其停辦，遂於103年7月3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下稱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後，原告固依財團法人私立學校申請變更組織作業辦法（下稱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財團法人臺南市新榮高級中學（下稱新榮高中）合併計畫，惟嗣經被告以其已逾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下稱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111年1月16日前），以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致其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規定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爰依私立學校法72條第2項規定，經徵詢111年3月8日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意見後，以111年6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7182A號函（下稱111年6月8日函），命原告自即日起解散。
　㈡原告不服被告111年6月8日函提起訴願，嗣於訴願審議期間，經被告重新審查，以111年12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177233A號函（下稱原處分）稱略以：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下稱退場條例）於111年5月11日公布施行，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原告之解散、清算及賸餘財產之歸屬等事項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故撤銷111年6月8日函依據私立學校法第72條規定命原告解散之處分；並以原告所設學校因辦理不善，經其限期整頓改善，屆期仍未改善，經以103年7月3日函命其停辦後，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主動報請被告核定解散，屬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之「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依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經111年12月18日被告第1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第9次會議（下稱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依同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令原告解散；解散清算程序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等語。訴願機關因此審認被告111年6月8日函已不存在，乃以112年1月3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179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之決定。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被告雖以111年12月13日函通知原告參加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然通知時間距離開會時間僅不到5日，不僅原告方面難以安排董事長或董事等主要負責人到場，也未給予原告方面充分時間準備會議所需相關資料或工作，本件涉及學校之解散與否重大事宜，且原告也已經提出與新榮高中合併計畫，被告應給予充分時間準備會議，由於準備時間不足，縱使原告派人出席，亦無法充分說明相關事項，足認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之正當程序。
　㈡原處分有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裁量瑕疵之違誤：
　⒈退場條例相較於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對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更強之管制權限，對於解散之學校就剩餘財產之處分設置更多限制，但程序上保障付之闕如，未給予明確之改善期間限制，也沒有給予相對應之審查程序或救濟程序上保障。同條例第21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雖就法律效果之規定並無給予主管機關裁量空間，但對於退場標準仍未有具體化之規定，導致於認定是否符合退場標準上，主管機關有極大之裁量空間。例如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所謂「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於法令上之範圍相當廣泛且意義多歧，而退場之私立學校要如何申請改辦上述事業，被告曾依「教育部許可學校財團法人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作業原則」（下稱改辦作業原則），然該作業原則僅有辦理程序之規定，並無明確之適用範圍、要件或相關評估認定標準之規定，且該作業原則已於112年5月23日廢止，目前就私立學校改辦其他事業並無詳細之規範，將原告進行改辦轉型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路徑封死，強制經營困難之私立學校接受退場條例之規定。足見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所定之退場標準，因相關配套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之不足，有不夠明確且讓受規範之私立學校難以遵循之情況。而被告對此未提供原告適當之輔導協助，反而急於做出命令解散之處分，未予原告充分時間研究相關法律問題並提出意見，難稱有充分顧及原告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行政法上之相關實體及程序權利。
　⒉原告於107年間進行申請恢復辦理學校程序，復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合併計畫，已提出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事宜，足見原告有恢復辦理學校之實際行動。原告提出與新榮高中合併之申請案，對於臺灣高齡化及農業人才流失困境，可提供未來長期照護或精緻農業經營之人才，況且臺灣人口老化，外來看護工亦有逐漸減少趨勢，故此類基層技術人才之需求廣大，申請案可為社會帶來正面效益及影響，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未考量上述情況而逕予原告命令解散之處分，於國家教育政策上有不利之影響。又原處分對於原告基本權利之限制大於被告於111年6月8日函之處分，被告前後處分並非僅是法律依據之更正，而是撤銷對原告權利侵害較輕之處分，另外作成侵害原告權利更重之新處分，有違比例原則。至被告於111年5月11日對原告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案作出不予核定之處分，原告曾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院臺字第1110196371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於收受訴願決定後之數日，即收受原處分，因被告已做出命原告解散之處分，故原告認為對於申請案之訴願決定提出行政訴訟已無實益，才僅就原處分提出訴願以及行政訴訟。綜上，被告僅以原告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所定期限111年1月16日仍未完成恢復辦理，即不予核定，原處分未依原告之情況給予合理期限以恢復辦理學校，逕以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之期限對原告之申請不予核定，並認原告有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之情形，顯有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㈢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被告已依法給予原告充分陳述意見機會：
　　私校諮詢會111年3月8日會議已就111年6月8日函所示之具體事項，即原告辦理解散清算案進行討論，被告於111年2月24日即以書函通知原告派員到場參與上開私校諮詢會議，甚至告知如有補充資料，均得提出予被告，而原告亦由董事長李明憲、董事郭怜蘭及顧問胡學貴出席。而111年6月8日函所依據之事實與原處分相同，均係就原告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恢復辦理或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基礎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原告於被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退步言之，被告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討論原告解散清算案之前，被告已先行於同年12月13日以書函通知原告派員於該次會議中列席說明，惟原告回函告知國教署，董事長及各董事因已事先安排行程而無法參加會議，亦未以書面補具意見。據上，被告作成處分前，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㈡原處分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裁量瑕疵：
　　原告雖曾於107年2月12日提報及補正復辦計畫書、停辦保存資料清冊，其後分別進行多次補正。惟上述資料經國教署審查後仍有所缺漏，故曾多次函請原告依案附相關資料，逐項查明補正復辦計畫書及停辦保存資料清冊，然原告皆未能完成修正。嗣原告於110年12月29日檢送其與新榮高中合併同意函、合併契約及合併計畫書等資料，然前揭函文及檢送之資料不僅全未依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及第8條規定，檢附之董事會議記錄、簽到表、開會通知單及捐助章程，亦未於合併計畫書載明「合併規劃對教職員工工作權益及對學生修業權益之影響及其因應措施」、「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教職員工人事及學生學籍等資料之保存措施」及「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甚至更未敘明其為「學校合併」或「法人合併」及係「存續合併」或「新設合併」，遲至111年1月25日始函復被告進行補正，且其所補正資料仍僅將合併期程簡略記載至修正合併計畫書階段，均未見將來長期合併過程之各階段時點或條列應辦理事項。況且，補充合併計畫書雖有提及行政組織設置，卻未敘明對教職員工作權益及學生修業權益之影響與保障，顯然未對法人合併所造成之衝擊進行評估與設想妥適之處置，被告於111年5月11日不予核定原告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案，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駁回後，並無提起行政訴訟。準此，原告自103年7月8日停辦後，即無所設私立學校，因原告未依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於該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即111年1月16日前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亦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依退場條例第21條規定之法律效果為應令其解散，並無裁量空間，經徵詢私校諮詢會111年3月8日會議意見後，以原處分命原告解散，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亦無裁量瑕疵。
　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131至133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35至147頁）、被告103年7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111年6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7182A號函、111年12月13日臺教技（私專）字第1112304044B號函（本院卷第93至94頁、第109至110頁、第119至121頁、第165頁）、行政院104年3月19日院臺訴字第1040127391號訴願決定、111年12月15日院臺訴字第1110196371號訴願決定（本院卷第97至101頁、第209至218頁）、原告110年12月29日華董字第1101229001號函、111年1月25日華董字第1110125001號函、107年2月12日華學字第107021201號函、107年4月17日華學字第107041701號函、107年6月15日華學字第107061501號函、107年7月24日華學字第107072401號函、107年9月21日華學字第107092101號函、107年11月22日華學字第107112201號函、111年12月16日華董字第111121601號函（本院卷第103頁、第107頁、第149頁、第151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159頁、第167頁）、國教署111年1月1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01625號函、107年3月20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29920號函、107年5月18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47227號函、107年7月1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68002號函、107年8月2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92387號函、107年10月25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131782號函、108年2月2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80019497號函、112年1月9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179122號函（本院卷第105至106頁、第150頁、第152頁、第154頁、第156頁、第158頁、第160頁、第219頁）、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單、簽到表（本院卷第111至118頁、第161頁及第163頁），及被告第1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第9次會議紀錄（本院卷第123至129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原處分是否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或裁量瑕疵之違誤？㈡被告以原告所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而有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之情形，依同條第1項規定令其解散，有無違誤？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按私立學校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以鼓勵私人興學，並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機會，特制定本法。」第70條規定：「（第1項）私立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學校法人應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停辦：一、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二、經學校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限期命其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改善，或處置、改善無效果。（第2項）前項情形，學校法人未自行申請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停辦者，學校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停辦。」第71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學校法人因情事變更，致不能達到捐助章程所定目的，已依前條規定停辦所設各私立學校後，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可，得變更其目的，改辦理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第2項）法人主管機關應斟酌捐助人之意思，並徵得變更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及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後，許可其變更，同時轉請該管法院辦理變更登記。」第7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學校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報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後解散：一、私立學校依第70條規定停辦，於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第2項）學校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人主管機關經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解散：一、有前項第1款情形而未依規定報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解散。……」準此可知，私立學校在少子化趨勢影響下，可能面臨招生人數不足等問題，如發生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之情事時，依私立學校法第7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學校主管機關依法得限期命私立學校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改善，學校法人未自行申請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停辦者，學校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停辦。
　⒉次按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建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於111年5月11日制定制訂公布退場條例，屬私立學校法之特別規定，未規定部分始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理（退場條例第1條規定參照）。又退場條例第4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應組成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下列事項：……六、第21條規定核定或令學校法人解散。……（第5項）經審議會審議之事項，免依私立學校法規定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之意見。……」第21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第1項）專案輔導學校停辦後2個月內，所屬學校法人已無其他籌設或辦理中之學校者，學校法人應報請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解散；屆期未辦理者，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令其解散。（第2項）前項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除合併之情形外，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辦理，不適用私立學校法第74條規定：一、依董事會決議，並報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定，捐贈予本基金、中央機關或公立學校。二、歸屬學校法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但不動產，歸屬於不動產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第4項）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依前3項規定辦理。」教育部另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條第4項及私立學校法第6條第2項、第34條第3項規定，修正「『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並於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明定：「本辦法中華民國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停辦或合併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屆期未完成者，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命其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規定辦理。」從上規定可知，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退場條例設有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且停辦辦法對於停辦處分設有3年之期限，乃基於高級中等教育法及私立學校法等法律授權，核與立法意旨相符，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於停辦辦法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停辦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否則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經過退場審議會審議後，令學校法人解散，但無庸依私校法第72條第2項規定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而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則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
　㈡原處分並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⒈經查，被告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未確實檢討改善，先後以101年6月5日函及102年9月4日函命原告停止101及102學年度1年級全部班級之招生，並限期改善，另委請法律、財務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到校輔導，惟原告仍未確實就校務提出具體計畫及改善策略，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第8屆第10次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依私立學校法第70條第2項規定命其停辦，遂以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後，原告固依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新榮高中合併計畫，惟嗣經被告以其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即111年1月16日前，以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致其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規定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爰依私立學校法72條第2項規定，經徵詢111年3月8日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意見後，以111年6月8日函命原告自即日起解散。原告不服被告111年6月8日函提起訴願，嗣於訴願審議期間，經被告重新審查，認退場條例已於111年5月11日公布施行，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原告之解散、清算及賸餘財產之歸屬等事項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又因其符合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之要件，爰依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經被告第1屆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始依同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作成原處分依職權撤銷111年6月8日函，並令原告自111年6月8日解散等語，有被告103年7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111年6月8日函、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及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紀錄等（本院卷第93至94頁、第119至121頁、第111至118頁、第123至129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⒉原告固以前揭情詞質疑於原處分作成前，被告未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惟查，被告退場審議會於111年12月18日召開會議討論原告之解散案，已於同年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派員列席說明（本院卷第165頁），縱一時間其難以安排董事長或董事等主要負責人到場，然原告既然已明知該次會議討論之主題為被告擬依退場條例第21條規定令其辦理解散案，自已無礙原告於會議前後，以書面陳述意見，原告卻捨此而不為，空言指稱準備時間不足，無法充分說明相關事項，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云云，已難認有據。又況，有關原告之解散清算案，業曾經被告前於111年3月8日召開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並於會議前即於同年2月24日發函通知原告指派代表列席陳述意見，並由原告於會議當日指派該校董事長、董事及顧問等3人到場等情，有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單、簽到表等（本院卷第111至118頁、第161頁及第163頁）附卷可參，該次會議討論之主軸係關於原告是否「於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被告得依職權命其解散，核與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討論之原告解散案內容對照以觀，實質上並無何差異，衡情就此同一事實及法律上爭點再次召開會議討論，原告理應早已就此有所準備而得如期回應，被告因此答辯稱：就原告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恢復辦理或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基礎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亦非無憑。由此足徵被告就本件解散案，已多次依法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始作成原處分，核無原告所指摘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情。
　㈢原處分核無裁量瑕疵等違法：
　⒈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可知，退場條例設有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係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且停辦辦法對於停辦處分設有3年之期限，於停辦辦法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停辦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否則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經過退場審議會審議後，令學校法人解散，但無庸依私校法第72條第2項規定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而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則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又前揭有關令學校辦理解散清算之要件及法律效果，退場條例屬私立學校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之規定，此可參諸退場條例第1條及其立法說明益明，故針對退場條例施行前已停辦之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者，被告應依職權令其辦理解散清算，並無裁量之餘地。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未確實檢討改善，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早於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期間原告固自107年2月12日起多次函報復辦計畫，並經國教署多次函復令其補正，惟始終未能依國教暑之函復完成逐項查明補正，而未恢復辦理仍停辦中，此有原告及國教署函文附卷可考（本院卷第149至160頁）；此外，原告另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新榮高中之合併計畫，經國教署以111年1月1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01625號函通知其檢具完整資料補正後再函報，惟原告遲至111年1月25日始函復補正，嗣經被告以其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111年1月16日前），作成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之處分（本院卷第109至110頁），且就被告不予核定前揭合併計畫之處分，原告固提起訴願救濟，然經行政院訴願決定駁回後（本院卷第209至218頁），業因原告未續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此為兩造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03至204頁、第223頁），是及至111年3月8日私校諮詢會及111年12月18日退場審議會審議原告本件解散案時，原告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法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法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乙節，已屬足堪確定之事實，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據以依職權令原告辦理解散清算，於法自無違誤。
　⒉原告雖主張：退場標準仍未有具體化之規定，「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於法令上之範圍相當廣泛且意義多歧，改辦作業原則已於112年5月23日廢止，將原告進行改辦轉型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路徑封死，被告對此未提供原告適當之輔導協助，反而急於做出命令解散之處分，未予原告充分時間研究相關法律問題並提出意見等語，惟查，原告早經被告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迄改辦作業原則嗣於112年5月23日廢止前，本有充裕之時間依據私立學校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可，向被告申請變更其目的，改辦理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然原告經被告命其停辦後，僅曾向被告函報與他校之合併計畫，未曾提出改辦申請乙節，業據被告當庭敘明（本院卷第248至249頁），足見原告未能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顯與其所述改辦作業原則規定是否明確及已廢止，均無直接關連，原告於經停辦後怠於徵詢董事會之意見及向被告提出改辦計畫書，於本院審理中始將此全然歸咎於被告未提供其適當之輔導協助所致，難認公允，要非可採。此外，原告雖自107年起多次試圖申請恢復辦理，及於110年12月向被告函報合併計畫，然經被告多次函復令其有補正之機會，原告卻均未能依限完成補正而經駁回確定在案，且此等處分迄今未經有權機關撤銷或廢止，又原告對該等處分本有合法救濟之途徑，卻任意放棄依法定救濟程序為主張，該等前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即應受到尊重，不得任意排除其適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自不得再於本件爭執被告不予核定合併計畫處分之適法性。從而，原告經被告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後，於停辦期限屆滿前，仍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法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法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既經本院認明如前，被告應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依職權令其辦理解散清算，此規定適用於退場條例施行前所有已停辦之學校，被告並無裁量之餘地。原告徒執前詞主張：原處分未依原告之情況給予合理期限以恢復辦理學校，被告撤銷對原告權利侵害較輕之處分，另外作成侵害原告權利更重之新處分，有違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云云，洵難認有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各節均非可採，被告提經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令原告解散；解散清算程序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等語，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2年度訴字第1011號
113年11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代  表  人  李明憲                                    
訴訟代理人  吳展育  律師
被      告  教育部                                 
代  表  人  鄭英耀（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旭田  律師
            施羽宸  律師
            凌于晴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私立學校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6
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1054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之代表人原為潘文忠，於訴訟進行中
    變更為鄭英耀，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
    院卷第19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被告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未確實
    檢討改善，先後以101年6月5日部授教中㈡字第1010509293號
    及102年9月4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79934號函（下稱101年
    6月5日函及102年9月4日函）命原告停止101及102學年度1年
    級全部班級之招生，並限期改善，另委請法律、財務專家學
    者組成輔導小組到校輔導，惟原告仍未確實就校務提出具體
    計畫及改善策略，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第8屆第10次私
    立學校諮詢會議（下稱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依私立學校
    法第70條第2項規定命其停辦，遂於103年7月3日以臺教授國
    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下稱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
    年度起停辦後，原告固依財團法人私立學校申請變更組織作
    業辦法（下稱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於110年12月
    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財團法人臺南市新榮高級中學（下稱新
    榮高中）合併計畫，惟嗣經被告以其已逾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下稱停辦辦法）第37條第
    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111年1月16日前），以111年5月11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致其未能依法完
    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
    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
    財團法人，且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規定主動報被告
    核定解散，被告爰依私立學校法72條第2項規定，經徵詢111
    年3月8日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意見後，以111年6月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7182A號函（下稱111年6月8日函）
    ，命原告自即日起解散。
　㈡原告不服被告111年6月8日函提起訴願，嗣於訴願審議期間，
    經被告重新審查，以111年12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177
    233A號函（下稱原處分）稱略以：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
    場條例（下稱退場條例）於111年5月11日公布施行，基於「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原告之解散、清算及賸餘
    財產之歸屬等事項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故撤銷111年6月8
    日函依據私立學校法第72條規定命原告解散之處分；並以原
    告所設學校因辦理不善，經其限期整頓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經以103年7月3日函命其停辦後，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
    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
    人，且未主動報請被告核定解散，屬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
    規定之「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
    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
    人」，依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經111年12月18日
    被告第1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第9次會議（下
    稱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依同條例第2
    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令原告解散；解散清算程序應依同
    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
    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等
    語。訴願機關因此審認被告111年6月8日函已不存在，乃以1
    12年1月3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179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之
    決定。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
    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被告雖以111年12月13日函通知原告參加退場審議會111年12
    月18日會議，然通知時間距離開會時間僅不到5日，不僅原
    告方面難以安排董事長或董事等主要負責人到場，也未給予
    原告方面充分時間準備會議所需相關資料或工作，本件涉及
    學校之解散與否重大事宜，且原告也已經提出與新榮高中合
    併計畫，被告應給予充分時間準備會議，由於準備時間不足
    ，縱使原告派人出席，亦無法充分說明相關事項，足認被告
    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之正當
    程序。
　㈡原處分有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裁量瑕疵之違誤：
　⒈退場條例相較於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對私立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更強之管制權限，對於解散之學校就剩餘財
    產之處分設置更多限制，但程序上保障付之闕如，未給予明
    確之改善期間限制，也沒有給予相對應之審查程序或救濟程
    序上保障。同條例第21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雖就法律效果
    之規定並無給予主管機關裁量空間，但對於退場標準仍未有
    具體化之規定，導致於認定是否符合退場標準上，主管機關
    有極大之裁量空間。例如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所謂「其他
    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於法令上之範圍相當廣泛且意
    義多歧，而退場之私立學校要如何申請改辦上述事業，被告
    曾依「教育部許可學校財團法人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
    利事業作業原則」（下稱改辦作業原則），然該作業原則僅
    有辦理程序之規定，並無明確之適用範圍、要件或相關評估
    認定標準之規定，且該作業原則已於112年5月23日廢止，目
    前就私立學校改辦其他事業並無詳細之規範，將原告進行改
    辦轉型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路徑封死，強制經營
    困難之私立學校接受退場條例之規定。足見退場條例第21條
    第4項所定之退場標準，因相關配套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之不足，有不夠明確且讓受規範之私立學校難以遵循之情況
    。而被告對此未提供原告適當之輔導協助，反而急於做出命
    令解散之處分，未予原告充分時間研究相關法律問題並提出
    意見，難稱有充分顧及原告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行政法上
    之相關實體及程序權利。
　⒉原告於107年間進行申請恢復辦理學校程序，復於110年12月2
    9日函報合併計畫，已提出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事宜，足見
    原告有恢復辦理學校之實際行動。原告提出與新榮高中合併
    之申請案，對於臺灣高齡化及農業人才流失困境，可提供未
    來長期照護或精緻農業經營之人才，況且臺灣人口老化，外
    來看護工亦有逐漸減少趨勢，故此類基層技術人才之需求廣
    大，申請案可為社會帶來正面效益及影響，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均未考量上述情況而逕予原告命令解散之處分，於國家教
    育政策上有不利之影響。又原處分對於原告基本權利之限制
    大於被告於111年6月8日函之處分，被告前後處分並非僅是
    法律依據之更正，而是撤銷對原告權利侵害較輕之處分，另
    外作成侵害原告權利更重之新處分，有違比例原則。至被告
    於111年5月11日對原告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案作出不予核定
    之處分，原告曾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院
    臺字第1110196371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於收受訴願決定後
    之數日，即收受原處分，因被告已做出命原告解散之處分，
    故原告認為對於申請案之訴願決定提出行政訴訟已無實益，
    才僅就原處分提出訴願以及行政訴訟。綜上，被告僅以原告
    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所定期限111年1月16日仍未完成
    恢復辦理，即不予核定，原處分未依原告之情況給予合理期
    限以恢復辦理學校，逕以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之期限
    對原告之申請不予核定，並認原告有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
    之情形，顯有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㈢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被告已依法給予原告充分陳述意見機會：
　　私校諮詢會111年3月8日會議已就111年6月8日函所示之具體
    事項，即原告辦理解散清算案進行討論，被告於111年2月24
    日即以書函通知原告派員到場參與上開私校諮詢會議，甚至
    告知如有補充資料，均得提出予被告，而原告亦由董事長李
    明憲、董事郭怜蘭及顧問胡學貴出席。而111年6月8日函所
    依據之事實與原處分相同，均係就原告停辦期限屆滿後，仍
    未恢復辦理或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
    法人，基礎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原告於被告依行政程
    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退
    步言之，被告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討論原告解
    散清算案之前，被告已先行於同年12月13日以書函通知原告
    派員於該次會議中列席說明，惟原告回函告知國教署，董事
    長及各董事因已事先安排行程而無法參加會議，亦未以書面
    補具意見。據上，被告作成處分前，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
    機會。
　㈡原處分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裁量瑕疵：
　　原告雖曾於107年2月12日提報及補正復辦計畫書、停辦保存
    資料清冊，其後分別進行多次補正。惟上述資料經國教署審
    查後仍有所缺漏，故曾多次函請原告依案附相關資料，逐項
    查明補正復辦計畫書及停辦保存資料清冊，然原告皆未能完
    成修正。嗣原告於110年12月29日檢送其與新榮高中合併同
    意函、合併契約及合併計畫書等資料，然前揭函文及檢送之
    資料不僅全未依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及第8條規定，檢附
    之董事會議記錄、簽到表、開會通知單及捐助章程，亦未於
    合併計畫書載明「合併規劃對教職員工工作權益及對學生修
    業權益之影響及其因應措施」、「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
    會、教職員工人事及學生學籍等資料之保存措施」及「合併
    期程及應辦理事項」，甚至更未敘明其為「學校合併」或「
    法人合併」及係「存續合併」或「新設合併」，遲至111年1
    月25日始函復被告進行補正，且其所補正資料仍僅將合併期
    程簡略記載至修正合併計畫書階段，均未見將來長期合併過
    程之各階段時點或條列應辦理事項。況且，補充合併計畫書
    雖有提及行政組織設置，卻未敘明對教職員工作權益及學生
    修業權益之影響與保障，顯然未對法人合併所造成之衝擊進
    行評估與設想妥適之處置，被告於111年5月11日不予核定原
    告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案，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駁回後，並
    無提起行政訴訟。準此，原告自103年7月8日停辦後，即無
    所設私立學校，因原告未依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於
    該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即111年1月16日前完成恢復辦理
    、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
    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
    亦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
    依退場條例第21條規定之法律效果為應令其解散，並無裁量
    空間，經徵詢私校諮詢會111年3月8日會議意見後，以原處
    分命原告解散，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亦無裁量瑕
    疵。
　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131至133頁）、
    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35至147頁）、被告103年7月3日臺教
    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44675號函、111年6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7182A
    號函、111年12月13日臺教技（私專）字第1112304044B號函
    （本院卷第93至94頁、第109至110頁、第119至121頁、第16
    5頁）、行政院104年3月19日院臺訴字第1040127391號訴願
    決定、111年12月15日院臺訴字第1110196371號訴願決定（
    本院卷第97至101頁、第209至218頁）、原告110年12月29日
    華董字第1101229001號函、111年1月25日華董字第11101250
    01號函、107年2月12日華學字第107021201號函、107年4月1
    7日華學字第107041701號函、107年6月15日華學字第107061
    501號函、107年7月24日華學字第107072401號函、107年9月
    21日華學字第107092101號函、107年11月22日華學字第1071
    12201號函、111年12月16日華董字第111121601號函（本院
    卷第103頁、第107頁、第149頁、第151頁、第153頁、第155
    頁、第157頁、第159頁、第167頁）、國教署111年1月13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01625號函、107年3月20日臺教國署高
    字第1070029920號函、107年5月18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4
    7227號函、107年7月1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68002號函、
    107年8月2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92387號函、107年10月2
    5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131782號函、108年2月21日臺教國
    署高字第1080019497號函、112年1月9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
    0179122號函（本院卷第105至106頁、第150頁、第152頁、
    第154頁、第156頁、第158頁、第160頁、第219頁）、被告
    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單、簽到表（
    本院卷第111至118頁、第161頁及第163頁），及被告第1屆
    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第9次會議紀錄（本院卷
    第123至129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
    項厥為：㈠原處分是否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或裁量瑕疵之違
    誤？㈡被告以原告所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
    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而有
    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之情形，依同條第1項規定令其解
    散，有無違誤？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按私立學校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
    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以鼓勵私人興學，並增加國
    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機會，特制定本法。」第70條規定：「
    （第1項）私立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學校法人應報經
    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停辦：一、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
    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二、經學校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
    限期命其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改善，
    或處置、改善無效果。（第2項）前項情形，學校法人未自
    行申請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停辦者，學校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徵
    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停辦。」第71條第1項及
    第2項規定：「（第1項）學校法人因情事變更，致不能達到
    捐助章程所定目的，已依前條規定停辦所設各私立學校後，
    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可，得變更其目的，改辦理
    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第2項）法人主管機關
    應斟酌捐助人之意思，並徵得變更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及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後，許可其變更，同時轉請該管法
    院辦理變更登記。」第7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
    ）學校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報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後
    解散：一、私立學校依第70條規定停辦，於停辦期限屆滿後
    ，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第2項）學校法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人主管機關經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
    意見後，得命其解散：一、有前項第1款情形而未依規定報
    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解散。……」準此可知，私立學校在少子化
    趨勢影響下，可能面臨招生人數不足等問題，如發生辦學目
    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之情事時，依
    私立學校法第7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學校主管機關依法得
    限期命私立學校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
    改善，學校法人未自行申請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停辦者，學校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停辦
    。
　⒉次按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
    建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於111年5月11日制定
    制訂公布退場條例，屬私立學校法之特別規定，未規定部分
    始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理（退場條例第1條規定參照）。又
    退場條例第4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應組成私立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下列事
    項：……六、第21條規定核定或令學校法人解散。……（第5項
    ）經審議會審議之事項，免依私立學校法規定徵詢私立學校
    諮詢會之意見。……」第21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第1項
    ）專案輔導學校停辦後2個月內，所屬學校法人已無其他籌
    設或辦理中之學校者，學校法人應報請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
    定解散；屆期未辦理者，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令其解散。（
    第2項）前項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
    第75條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除
    合併之情形外，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辦
    理，不適用私立學校法第74條規定：一、依董事會決議，並
    報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定，捐贈予本基金、中央機關或公
    立學校。二、歸屬學校法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但
    不動產，歸屬於不動產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第4
    項）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
    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
    依前3項規定辦理。」教育部另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條第
    4項及私立學校法第6條第2項、第34條第3項規定，修正「『
    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
    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
    並於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明定：「本辦法中華民國108年1
    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停辦或合併後
    ，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
    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
    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
    之財團法人；屆期未完成者，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命其依私
    立學校法第72條規定辦理。」從上規定可知，為因應少子女
    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退場條例設有私立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且停辦辦法對於停辦處分設有
    3年之期限，乃基於高級中等教育法及私立學校法等法律授
    權，核與立法意旨相符，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於停辦辦法
    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停辦後
    ，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
    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
    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
    業之財團法人，否則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經過退場審議會審
    議後，令學校法人解散，但無庸依私校法第72條第2項規定
    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而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
    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則依退場條例
    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
　㈡原處分並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⒈經查，被告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
    未確實檢討改善，先後以101年6月5日函及102年9月4日函命
    原告停止101及102學年度1年級全部班級之招生，並限期改
    善，另委請法律、財務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到校輔導，惟
    原告仍未確實就校務提出具體計畫及改善策略，經被告提經
    103年5月15日第8屆第10次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依私立學
    校法第70條第2項規定命其停辦，遂以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
    103學年度起停辦後，原告固依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
    ，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新榮高中合併計畫，惟
    嗣經被告以其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即
    111年1月16日前，以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
    75號函不予核定，致其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
    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
    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私立學
    校法第72條第1項規定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爰依私立
    學校法72條第2項規定，經徵詢111年3月8日第12屆私校諮詢
    會第6次會議意見後，以111年6月8日函命原告自即日起解散
    。原告不服被告111年6月8日函提起訴願，嗣於訴願審議期
    間，經被告重新審查，認退場條例已於111年5月11日公布施
    行，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原告之解散、
    清算及賸餘財產之歸屬等事項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又因其
    符合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
    ，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
    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之要件，爰依同條例第4條第1
    項第6款規定，提經被告第1屆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
    議審議同意，始依同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作成原
    處分依職權撤銷111年6月8日函，並令原告自111年6月8日解
    散等語，有被告103年7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
    函、111年6月8日函、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
    ，及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紀錄等（本院卷第93至9
    4頁、第119至121頁、第111至118頁、第123至129頁）在卷
    可稽，堪可認定。
　⒉原告固以前揭情詞質疑於原處分作成前，被告未給予其陳述
    意見之機會，惟查，被告退場審議會於111年12月18日召開
    會議討論原告之解散案，已於同年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派員
    列席說明（本院卷第165頁），縱一時間其難以安排董事長
    或董事等主要負責人到場，然原告既然已明知該次會議討論
    之主題為被告擬依退場條例第21條規定令其辦理解散案，自
    已無礙原告於會議前後，以書面陳述意見，原告卻捨此而不
    為，空言指稱準備時間不足，無法充分說明相關事項，被告
    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云云，已難認有據。又況，有
    關原告之解散清算案，業曾經被告前於111年3月8日召開第1
    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並於會議前即於同年2月24日發
    函通知原告指派代表列席陳述意見，並由原告於會議當日指
    派該校董事長、董事及顧問等3人到場等情，有被告第12屆
    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單、簽到表等（本院
    卷第111至118頁、第161頁及第163頁）附卷可參，該次會議
    討論之主軸係關於原告是否「於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能恢
    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被告得依職權命其解散，核與
    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討論之原告解散案內容對照
    以觀，實質上並無何差異，衡情就此同一事實及法律上爭點
    再次召開會議討論，原告理應早已就此有所準備而得如期回
    應，被告因此答辯稱：就原告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恢復辦
    理或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基
    礎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
    定，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亦非無憑。由此足
    徵被告就本件解散案，已多次依法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始作成原處分，核無原告所指摘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情。
　㈢原處分核無裁量瑕疵等違法：
　⒈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可知，退場條例設有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退場機制，係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
    員工權益，且停辦辦法對於停辦處分設有3年之期限，於停
    辦辦法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
    停辦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
    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
    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
    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否則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經過退場審
    議會審議後，令學校法人解散，但無庸依私校法第72條第2
    項規定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而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
    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則依退
    場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又前揭有關令學校辦理解散
    清算之要件及法律效果，退場條例屬私立學校法之特別規定
    ，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之規定，此可參諸退場條例第1條及
    其立法說明益明，故針對退場條例施行前已停辦之學校，於
    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
    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者，被告應依職權令其辦理解散清算
    ，並無裁量之餘地。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
    育法規，未確實檢討改善，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私校諮
    詢會決議同意，早於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
    ，期間原告固自107年2月12日起多次函報復辦計畫，並經國
    教署多次函復令其補正，惟始終未能依國教暑之函復完成逐
    項查明補正，而未恢復辦理仍停辦中，此有原告及國教署函
    文附卷可考（本院卷第149至160頁）；此外，原告另於110
    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新榮高中之合併計畫，經國教署
    以111年1月1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01625號函通知其檢具
    完整資料補正後再函報，惟原告遲至111年1月25日始函復補
    正，嗣經被告以其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
    限（111年1月16日前），作成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之處分（本院卷第109至110頁），
    且就被告不予核定前揭合併計畫之處分，原告固提起訴願救
    濟，然經行政院訴願決定駁回後（本院卷第209至218頁），
    業因原告未續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此為兩造於本院審理中
    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03至204頁、第223頁），是及至111年
    3月8日私校諮詢會及111年12月18日退場審議會審議原告本
    件解散案時，原告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
    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法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
    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法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乙節
    ，已屬足堪確定之事實，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據以依
    職權令原告辦理解散清算，於法自無違誤。
　⒉原告雖主張：退場標準仍未有具體化之規定，「其他教育、
    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於法令上之範圍相當廣泛且意義多歧
    ，改辦作業原則已於112年5月23日廢止，將原告進行改辦轉
    型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路徑封死，被告對此未提
    供原告適當之輔導協助，反而急於做出命令解散之處分，未
    予原告充分時間研究相關法律問題並提出意見等語，惟查，
    原告早經被告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迄改辦作業原則
    嗣於112年5月23日廢止前，本有充裕之時間依據私立學校法
    第71條第1項之規定，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可，
    向被告申請變更其目的，改辦理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
    事業。然原告經被告命其停辦後，僅曾向被告函報與他校之
    合併計畫，未曾提出改辦申請乙節，業據被告當庭敘明（本
    院卷第248至249頁），足見原告未能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後
    3年內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
    人，顯與其所述改辦作業原則規定是否明確及已廢止，均無
    直接關連，原告於經停辦後怠於徵詢董事會之意見及向被告
    提出改辦計畫書，於本院審理中始將此全然歸咎於被告未提
    供其適當之輔導協助所致，難認公允，要非可採。此外，原
    告雖自107年起多次試圖申請恢復辦理，及於110年12月向被
    告函報合併計畫，然經被告多次函復令其有補正之機會，原
    告卻均未能依限完成補正而經駁回確定在案，且此等處分迄
    今未經有權機關撤銷或廢止，又原告對該等處分本有合法救
    濟之途徑，卻任意放棄依法定救濟程序為主張，該等前行政
    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即應受到尊重，不得任意排除其適用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
    自不得再於本件爭執被告不予核定合併計畫處分之適法性。
    從而，原告經被告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後，於停辦期限
    屆滿前，仍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
    學校法人合併或依法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
    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法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既經本院
    認明如前，被告應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依職權令
    其辦理解散清算，此規定適用於退場條例施行前所有已停辦
    之學校，被告並無裁量之餘地。原告徒執前詞主張：原處分
    未依原告之情況給予合理期限以恢復辦理學校，被告撤銷對
    原告權利侵害較輕之處分，另外作成侵害原告權利更重之新
    處分，有違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云云，洵難認有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各節均非可採，被告提經退場審議會11
    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
    項規定，以原處分令原告解散；解散清算程序應依同條例第
    21條第2項規定，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
    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等語，經
    核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
    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
    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2年度訴字第1011號
113年11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代  表  人  李明憲                                    
訴訟代理人  吳展育  律師
被      告  教育部                                 
代  表  人  鄭英耀（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旭田  律師
            施羽宸  律師
            凌于晴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私立學校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6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1054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之代表人原為潘文忠，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鄭英耀，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9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被告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未確實檢討改善，先後以101年6月5日部授教中㈡字第1010509293號及102年9月4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79934號函（下稱101年6月5日函及102年9月4日函）命原告停止101及102學年度1年級全部班級之招生，並限期改善，另委請法律、財務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到校輔導，惟原告仍未確實就校務提出具體計畫及改善策略，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第8屆第10次私立學校諮詢會議（下稱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依私立學校法第70條第2項規定命其停辦，遂於103年7月3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下稱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後，原告固依財團法人私立學校申請變更組織作業辦法（下稱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財團法人臺南市新榮高級中學（下稱新榮高中）合併計畫，惟嗣經被告以其已逾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下稱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111年1月16日前），以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致其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規定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爰依私立學校法72條第2項規定，經徵詢111年3月8日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意見後，以111年6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7182A號函（下稱111年6月8日函），命原告自即日起解散。
　㈡原告不服被告111年6月8日函提起訴願，嗣於訴願審議期間，經被告重新審查，以111年12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177233A號函（下稱原處分）稱略以：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下稱退場條例）於111年5月11日公布施行，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原告之解散、清算及賸餘財產之歸屬等事項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故撤銷111年6月8日函依據私立學校法第72條規定命原告解散之處分；並以原告所設學校因辦理不善，經其限期整頓改善，屆期仍未改善，經以103年7月3日函命其停辦後，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主動報請被告核定解散，屬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之「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依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經111年12月18日被告第1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第9次會議（下稱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依同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令原告解散；解散清算程序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等語。訴願機關因此審認被告111年6月8日函已不存在，乃以112年1月3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179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之決定。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被告雖以111年12月13日函通知原告參加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然通知時間距離開會時間僅不到5日，不僅原告方面難以安排董事長或董事等主要負責人到場，也未給予原告方面充分時間準備會議所需相關資料或工作，本件涉及學校之解散與否重大事宜，且原告也已經提出與新榮高中合併計畫，被告應給予充分時間準備會議，由於準備時間不足，縱使原告派人出席，亦無法充分說明相關事項，足認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之正當程序。
　㈡原處分有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裁量瑕疵之違誤：
　⒈退場條例相較於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對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更強之管制權限，對於解散之學校就剩餘財產之處分設置更多限制，但程序上保障付之闕如，未給予明確之改善期間限制，也沒有給予相對應之審查程序或救濟程序上保障。同條例第21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雖就法律效果之規定並無給予主管機關裁量空間，但對於退場標準仍未有具體化之規定，導致於認定是否符合退場標準上，主管機關有極大之裁量空間。例如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所謂「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於法令上之範圍相當廣泛且意義多歧，而退場之私立學校要如何申請改辦上述事業，被告曾依「教育部許可學校財團法人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作業原則」（下稱改辦作業原則），然該作業原則僅有辦理程序之規定，並無明確之適用範圍、要件或相關評估認定標準之規定，且該作業原則已於112年5月23日廢止，目前就私立學校改辦其他事業並無詳細之規範，將原告進行改辦轉型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路徑封死，強制經營困難之私立學校接受退場條例之規定。足見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所定之退場標準，因相關配套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之不足，有不夠明確且讓受規範之私立學校難以遵循之情況。而被告對此未提供原告適當之輔導協助，反而急於做出命令解散之處分，未予原告充分時間研究相關法律問題並提出意見，難稱有充分顧及原告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行政法上之相關實體及程序權利。
　⒉原告於107年間進行申請恢復辦理學校程序，復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合併計畫，已提出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事宜，足見原告有恢復辦理學校之實際行動。原告提出與新榮高中合併之申請案，對於臺灣高齡化及農業人才流失困境，可提供未來長期照護或精緻農業經營之人才，況且臺灣人口老化，外來看護工亦有逐漸減少趨勢，故此類基層技術人才之需求廣大，申請案可為社會帶來正面效益及影響，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未考量上述情況而逕予原告命令解散之處分，於國家教育政策上有不利之影響。又原處分對於原告基本權利之限制大於被告於111年6月8日函之處分，被告前後處分並非僅是法律依據之更正，而是撤銷對原告權利侵害較輕之處分，另外作成侵害原告權利更重之新處分，有違比例原則。至被告於111年5月11日對原告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案作出不予核定之處分，原告曾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院臺字第1110196371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於收受訴願決定後之數日，即收受原處分，因被告已做出命原告解散之處分，故原告認為對於申請案之訴願決定提出行政訴訟已無實益，才僅就原處分提出訴願以及行政訴訟。綜上，被告僅以原告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所定期限111年1月16日仍未完成恢復辦理，即不予核定，原處分未依原告之情況給予合理期限以恢復辦理學校，逕以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之期限對原告之申請不予核定，並認原告有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之情形，顯有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㈢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被告已依法給予原告充分陳述意見機會：
　　私校諮詢會111年3月8日會議已就111年6月8日函所示之具體事項，即原告辦理解散清算案進行討論，被告於111年2月24日即以書函通知原告派員到場參與上開私校諮詢會議，甚至告知如有補充資料，均得提出予被告，而原告亦由董事長李明憲、董事郭怜蘭及顧問胡學貴出席。而111年6月8日函所依據之事實與原處分相同，均係就原告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恢復辦理或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基礎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原告於被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退步言之，被告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討論原告解散清算案之前，被告已先行於同年12月13日以書函通知原告派員於該次會議中列席說明，惟原告回函告知國教署，董事長及各董事因已事先安排行程而無法參加會議，亦未以書面補具意見。據上，被告作成處分前，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㈡原處分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裁量瑕疵：
　　原告雖曾於107年2月12日提報及補正復辦計畫書、停辦保存資料清冊，其後分別進行多次補正。惟上述資料經國教署審查後仍有所缺漏，故曾多次函請原告依案附相關資料，逐項查明補正復辦計畫書及停辦保存資料清冊，然原告皆未能完成修正。嗣原告於110年12月29日檢送其與新榮高中合併同意函、合併契約及合併計畫書等資料，然前揭函文及檢送之資料不僅全未依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及第8條規定，檢附之董事會議記錄、簽到表、開會通知單及捐助章程，亦未於合併計畫書載明「合併規劃對教職員工工作權益及對學生修業權益之影響及其因應措施」、「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教職員工人事及學生學籍等資料之保存措施」及「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甚至更未敘明其為「學校合併」或「法人合併」及係「存續合併」或「新設合併」，遲至111年1月25日始函復被告進行補正，且其所補正資料仍僅將合併期程簡略記載至修正合併計畫書階段，均未見將來長期合併過程之各階段時點或條列應辦理事項。況且，補充合併計畫書雖有提及行政組織設置，卻未敘明對教職員工作權益及學生修業權益之影響與保障，顯然未對法人合併所造成之衝擊進行評估與設想妥適之處置，被告於111年5月11日不予核定原告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案，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駁回後，並無提起行政訴訟。準此，原告自103年7月8日停辦後，即無所設私立學校，因原告未依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於該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即111年1月16日前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亦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依退場條例第21條規定之法律效果為應令其解散，並無裁量空間，經徵詢私校諮詢會111年3月8日會議意見後，以原處分命原告解散，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亦無裁量瑕疵。
　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131至133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35至147頁）、被告103年7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111年6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7182A號函、111年12月13日臺教技（私專）字第1112304044B號函（本院卷第93至94頁、第109至110頁、第119至121頁、第165頁）、行政院104年3月19日院臺訴字第1040127391號訴願決定、111年12月15日院臺訴字第1110196371號訴願決定（本院卷第97至101頁、第209至218頁）、原告110年12月29日華董字第1101229001號函、111年1月25日華董字第1110125001號函、107年2月12日華學字第107021201號函、107年4月17日華學字第107041701號函、107年6月15日華學字第107061501號函、107年7月24日華學字第107072401號函、107年9月21日華學字第107092101號函、107年11月22日華學字第107112201號函、111年12月16日華董字第111121601號函（本院卷第103頁、第107頁、第149頁、第151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159頁、第167頁）、國教署111年1月1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01625號函、107年3月20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29920號函、107年5月18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47227號函、107年7月1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68002號函、107年8月2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92387號函、107年10月25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131782號函、108年2月2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80019497號函、112年1月9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179122號函（本院卷第105至106頁、第150頁、第152頁、第154頁、第156頁、第158頁、第160頁、第219頁）、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單、簽到表（本院卷第111至118頁、第161頁及第163頁），及被告第1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第9次會議紀錄（本院卷第123至129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原處分是否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或裁量瑕疵之違誤？㈡被告以原告所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而有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之情形，依同條第1項規定令其解散，有無違誤？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按私立學校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以鼓勵私人興學，並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機會，特制定本法。」第70條規定：「（第1項）私立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學校法人應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停辦：一、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二、經學校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限期命其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改善，或處置、改善無效果。（第2項）前項情形，學校法人未自行申請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停辦者，學校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停辦。」第71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學校法人因情事變更，致不能達到捐助章程所定目的，已依前條規定停辦所設各私立學校後，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可，得變更其目的，改辦理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第2項）法人主管機關應斟酌捐助人之意思，並徵得變更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及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後，許可其變更，同時轉請該管法院辦理變更登記。」第7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學校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報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後解散：一、私立學校依第70條規定停辦，於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第2項）學校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人主管機關經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解散：一、有前項第1款情形而未依規定報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解散。……」準此可知，私立學校在少子化趨勢影響下，可能面臨招生人數不足等問題，如發生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之情事時，依私立學校法第7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學校主管機關依法得限期命私立學校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改善，學校法人未自行申請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停辦者，學校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停辦。
　⒉次按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建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於111年5月11日制定制訂公布退場條例，屬私立學校法之特別規定，未規定部分始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理（退場條例第1條規定參照）。又退場條例第4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應組成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下列事項：……六、第21條規定核定或令學校法人解散。……（第5項）經審議會審議之事項，免依私立學校法規定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之意見。……」第21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第1項）專案輔導學校停辦後2個月內，所屬學校法人已無其他籌設或辦理中之學校者，學校法人應報請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解散；屆期未辦理者，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令其解散。（第2項）前項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除合併之情形外，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辦理，不適用私立學校法第74條規定：一、依董事會決議，並報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定，捐贈予本基金、中央機關或公立學校。二、歸屬學校法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但不動產，歸屬於不動產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第4項）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依前3項規定辦理。」教育部另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條第4項及私立學校法第6條第2項、第34條第3項規定，修正「『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並於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明定：「本辦法中華民國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停辦或合併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屆期未完成者，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命其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規定辦理。」從上規定可知，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退場條例設有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且停辦辦法對於停辦處分設有3年之期限，乃基於高級中等教育法及私立學校法等法律授權，核與立法意旨相符，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於停辦辦法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停辦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否則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經過退場審議會審議後，令學校法人解散，但無庸依私校法第72條第2項規定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而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則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
　㈡原處分並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⒈經查，被告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未確實檢討改善，先後以101年6月5日函及102年9月4日函命原告停止101及102學年度1年級全部班級之招生，並限期改善，另委請法律、財務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到校輔導，惟原告仍未確實就校務提出具體計畫及改善策略，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第8屆第10次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依私立學校法第70條第2項規定命其停辦，遂以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後，原告固依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新榮高中合併計畫，惟嗣經被告以其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即111年1月16日前，以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致其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規定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爰依私立學校法72條第2項規定，經徵詢111年3月8日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意見後，以111年6月8日函命原告自即日起解散。原告不服被告111年6月8日函提起訴願，嗣於訴願審議期間，經被告重新審查，認退場條例已於111年5月11日公布施行，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原告之解散、清算及賸餘財產之歸屬等事項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又因其符合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之要件，爰依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經被告第1屆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始依同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作成原處分依職權撤銷111年6月8日函，並令原告自111年6月8日解散等語，有被告103年7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111年6月8日函、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及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紀錄等（本院卷第93至94頁、第119至121頁、第111至118頁、第123至129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⒉原告固以前揭情詞質疑於原處分作成前，被告未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惟查，被告退場審議會於111年12月18日召開會議討論原告之解散案，已於同年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派員列席說明（本院卷第165頁），縱一時間其難以安排董事長或董事等主要負責人到場，然原告既然已明知該次會議討論之主題為被告擬依退場條例第21條規定令其辦理解散案，自已無礙原告於會議前後，以書面陳述意見，原告卻捨此而不為，空言指稱準備時間不足，無法充分說明相關事項，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云云，已難認有據。又況，有關原告之解散清算案，業曾經被告前於111年3月8日召開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並於會議前即於同年2月24日發函通知原告指派代表列席陳述意見，並由原告於會議當日指派該校董事長、董事及顧問等3人到場等情，有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單、簽到表等（本院卷第111至118頁、第161頁及第163頁）附卷可參，該次會議討論之主軸係關於原告是否「於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被告得依職權命其解散，核與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討論之原告解散案內容對照以觀，實質上並無何差異，衡情就此同一事實及法律上爭點再次召開會議討論，原告理應早已就此有所準備而得如期回應，被告因此答辯稱：就原告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恢復辦理或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基礎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亦非無憑。由此足徵被告就本件解散案，已多次依法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始作成原處分，核無原告所指摘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情。
　㈢原處分核無裁量瑕疵等違法：
　⒈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可知，退場條例設有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係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且停辦辦法對於停辦處分設有3年之期限，於停辦辦法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停辦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否則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經過退場審議會審議後，令學校法人解散，但無庸依私校法第72條第2項規定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而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則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又前揭有關令學校辦理解散清算之要件及法律效果，退場條例屬私立學校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之規定，此可參諸退場條例第1條及其立法說明益明，故針對退場條例施行前已停辦之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者，被告應依職權令其辦理解散清算，並無裁量之餘地。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未確實檢討改善，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早於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期間原告固自107年2月12日起多次函報復辦計畫，並經國教署多次函復令其補正，惟始終未能依國教暑之函復完成逐項查明補正，而未恢復辦理仍停辦中，此有原告及國教署函文附卷可考（本院卷第149至160頁）；此外，原告另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新榮高中之合併計畫，經國教署以111年1月1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01625號函通知其檢具完整資料補正後再函報，惟原告遲至111年1月25日始函復補正，嗣經被告以其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111年1月16日前），作成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之處分（本院卷第109至110頁），且就被告不予核定前揭合併計畫之處分，原告固提起訴願救濟，然經行政院訴願決定駁回後（本院卷第209至218頁），業因原告未續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此為兩造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03至204頁、第223頁），是及至111年3月8日私校諮詢會及111年12月18日退場審議會審議原告本件解散案時，原告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法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法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乙節，已屬足堪確定之事實，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據以依職權令原告辦理解散清算，於法自無違誤。
　⒉原告雖主張：退場標準仍未有具體化之規定，「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於法令上之範圍相當廣泛且意義多歧，改辦作業原則已於112年5月23日廢止，將原告進行改辦轉型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路徑封死，被告對此未提供原告適當之輔導協助，反而急於做出命令解散之處分，未予原告充分時間研究相關法律問題並提出意見等語，惟查，原告早經被告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迄改辦作業原則嗣於112年5月23日廢止前，本有充裕之時間依據私立學校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可，向被告申請變更其目的，改辦理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然原告經被告命其停辦後，僅曾向被告函報與他校之合併計畫，未曾提出改辦申請乙節，業據被告當庭敘明（本院卷第248至249頁），足見原告未能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顯與其所述改辦作業原則規定是否明確及已廢止，均無直接關連，原告於經停辦後怠於徵詢董事會之意見及向被告提出改辦計畫書，於本院審理中始將此全然歸咎於被告未提供其適當之輔導協助所致，難認公允，要非可採。此外，原告雖自107年起多次試圖申請恢復辦理，及於110年12月向被告函報合併計畫，然經被告多次函復令其有補正之機會，原告卻均未能依限完成補正而經駁回確定在案，且此等處分迄今未經有權機關撤銷或廢止，又原告對該等處分本有合法救濟之途徑，卻任意放棄依法定救濟程序為主張，該等前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即應受到尊重，不得任意排除其適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自不得再於本件爭執被告不予核定合併計畫處分之適法性。從而，原告經被告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後，於停辦期限屆滿前，仍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法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法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既經本院認明如前，被告應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依職權令其辦理解散清算，此規定適用於退場條例施行前所有已停辦之學校，被告並無裁量之餘地。原告徒執前詞主張：原處分未依原告之情況給予合理期限以恢復辦理學校，被告撤銷對原告權利侵害較輕之處分，另外作成侵害原告權利更重之新處分，有違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云云，洵難認有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各節均非可採，被告提經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令原告解散；解散清算程序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等語，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2年度訴字第1011號
113年11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華濟永安高級中學

代  表  人  李明憲                                    
訴訟代理人  吳展育  律師
被      告  教育部                                 
代  表  人  鄭英耀（部長）
訴訟代理人  黃旭田  律師
            施羽宸  律師
            凌于晴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私立學校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6月21日院臺訴字第112501054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之代表人原為潘文忠，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鄭英耀，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9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被告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未確實檢討改善，先後以101年6月5日部授教中㈡字第1010509293號及102年9月4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79934號函（下稱101年6月5日函及102年9月4日函）命原告停止101及102學年度1年級全部班級之招生，並限期改善，另委請法律、財務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到校輔導，惟原告仍未確實就校務提出具體計畫及改善策略，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第8屆第10次私立學校諮詢會議（下稱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依私立學校法第70條第2項規定命其停辦，遂於103年7月3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下稱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後，原告固依財團法人私立學校申請變更組織作業辦法（下稱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財團法人臺南市新榮高級中學（下稱新榮高中）合併計畫，惟嗣經被告以其已逾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下稱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111年1月16日前），以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致其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規定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爰依私立學校法72條第2項規定，經徵詢111年3月8日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意見後，以111年6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7182A號函（下稱111年6月8日函），命原告自即日起解散。
　㈡原告不服被告111年6月8日函提起訴願，嗣於訴願審議期間，經被告重新審查，以111年12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177233A號函（下稱原處分）稱略以：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下稱退場條例）於111年5月11日公布施行，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原告之解散、清算及賸餘財產之歸屬等事項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故撤銷111年6月8日函依據私立學校法第72條規定命原告解散之處分；並以原告所設學校因辦理不善，經其限期整頓改善，屆期仍未改善，經以103年7月3日函命其停辦後，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主動報請被告核定解散，屬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之「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依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經111年12月18日被告第1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第9次會議（下稱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依同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令原告解散；解散清算程序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等語。訴願機關因此審認被告111年6月8日函已不存在，乃以112年1月3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179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之決定。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被告雖以111年12月13日函通知原告參加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然通知時間距離開會時間僅不到5日，不僅原告方面難以安排董事長或董事等主要負責人到場，也未給予原告方面充分時間準備會議所需相關資料或工作，本件涉及學校之解散與否重大事宜，且原告也已經提出與新榮高中合併計畫，被告應給予充分時間準備會議，由於準備時間不足，縱使原告派人出席，亦無法充分說明相關事項，足認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之正當程序。
　㈡原處分有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裁量瑕疵之違誤：
　⒈退場條例相較於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對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更強之管制權限，對於解散之學校就剩餘財產之處分設置更多限制，但程序上保障付之闕如，未給予明確之改善期間限制，也沒有給予相對應之審查程序或救濟程序上保障。同條例第21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雖就法律效果之規定並無給予主管機關裁量空間，但對於退場標準仍未有具體化之規定，導致於認定是否符合退場標準上，主管機關有極大之裁量空間。例如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所謂「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於法令上之範圍相當廣泛且意義多歧，而退場之私立學校要如何申請改辦上述事業，被告曾依「教育部許可學校財團法人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作業原則」（下稱改辦作業原則），然該作業原則僅有辦理程序之規定，並無明確之適用範圍、要件或相關評估認定標準之規定，且該作業原則已於112年5月23日廢止，目前就私立學校改辦其他事業並無詳細之規範，將原告進行改辦轉型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路徑封死，強制經營困難之私立學校接受退場條例之規定。足見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所定之退場標準，因相關配套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之不足，有不夠明確且讓受規範之私立學校難以遵循之情況。而被告對此未提供原告適當之輔導協助，反而急於做出命令解散之處分，未予原告充分時間研究相關法律問題並提出意見，難稱有充分顧及原告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行政法上之相關實體及程序權利。
　⒉原告於107年間進行申請恢復辦理學校程序，復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合併計畫，已提出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事宜，足見原告有恢復辦理學校之實際行動。原告提出與新榮高中合併之申請案，對於臺灣高齡化及農業人才流失困境，可提供未來長期照護或精緻農業經營之人才，況且臺灣人口老化，外來看護工亦有逐漸減少趨勢，故此類基層技術人才之需求廣大，申請案可為社會帶來正面效益及影響，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未考量上述情況而逕予原告命令解散之處分，於國家教育政策上有不利之影響。又原處分對於原告基本權利之限制大於被告於111年6月8日函之處分，被告前後處分並非僅是法律依據之更正，而是撤銷對原告權利侵害較輕之處分，另外作成侵害原告權利更重之新處分，有違比例原則。至被告於111年5月11日對原告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案作出不予核定之處分，原告曾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於111年12月15日以院臺字第1110196371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於收受訴願決定後之數日，即收受原處分，因被告已做出命原告解散之處分，故原告認為對於申請案之訴願決定提出行政訴訟已無實益，才僅就原處分提出訴願以及行政訴訟。綜上，被告僅以原告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所定期限111年1月16日仍未完成恢復辦理，即不予核定，原處分未依原告之情況給予合理期限以恢復辦理學校，逕以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之期限對原告之申請不予核定，並認原告有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之情形，顯有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㈢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被告已依法給予原告充分陳述意見機會：
　　私校諮詢會111年3月8日會議已就111年6月8日函所示之具體事項，即原告辦理解散清算案進行討論，被告於111年2月24日即以書函通知原告派員到場參與上開私校諮詢會議，甚至告知如有補充資料，均得提出予被告，而原告亦由董事長李明憲、董事郭怜蘭及顧問胡學貴出席。而111年6月8日函所依據之事實與原處分相同，均係就原告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恢復辦理或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基礎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原告於被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退步言之，被告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討論原告解散清算案之前，被告已先行於同年12月13日以書函通知原告派員於該次會議中列席說明，惟原告回函告知國教署，董事長及各董事因已事先安排行程而無法參加會議，亦未以書面補具意見。據上，被告作成處分前，已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㈡原處分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裁量瑕疵：
　　原告雖曾於107年2月12日提報及補正復辦計畫書、停辦保存資料清冊，其後分別進行多次補正。惟上述資料經國教署審查後仍有所缺漏，故曾多次函請原告依案附相關資料，逐項查明補正復辦計畫書及停辦保存資料清冊，然原告皆未能完成修正。嗣原告於110年12月29日檢送其與新榮高中合併同意函、合併契約及合併計畫書等資料，然前揭函文及檢送之資料不僅全未依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及第8條規定，檢附之董事會議記錄、簽到表、開會通知單及捐助章程，亦未於合併計畫書載明「合併規劃對教職員工工作權益及對學生修業權益之影響及其因應措施」、「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教職員工人事及學生學籍等資料之保存措施」及「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甚至更未敘明其為「學校合併」或「法人合併」及係「存續合併」或「新設合併」，遲至111年1月25日始函復被告進行補正，且其所補正資料仍僅將合併期程簡略記載至修正合併計畫書階段，均未見將來長期合併過程之各階段時點或條列應辦理事項。況且，補充合併計畫書雖有提及行政組織設置，卻未敘明對教職員工作權益及學生修業權益之影響與保障，顯然未對法人合併所造成之衝擊進行評估與設想妥適之處置，被告於111年5月11日不予核定原告申請與新榮高中合併案，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駁回後，並無提起行政訴訟。準此，原告自103年7月8日停辦後，即無所設私立學校，因原告未依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於該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即111年1月16日前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亦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依退場條例第21條規定之法律效果為應令其解散，並無裁量空間，經徵詢私校諮詢會111年3月8日會議意見後，以原處分命原告解散，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亦無裁量瑕疵。
　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131至133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35至147頁）、被告103年7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111年6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7182A號函、111年12月13日臺教技（私專）字第1112304044B號函（本院卷第93至94頁、第109至110頁、第119至121頁、第165頁）、行政院104年3月19日院臺訴字第1040127391號訴願決定、111年12月15日院臺訴字第1110196371號訴願決定（本院卷第97至101頁、第209至218頁）、原告110年12月29日華董字第1101229001號函、111年1月25日華董字第1110125001號函、107年2月12日華學字第107021201號函、107年4月17日華學字第107041701號函、107年6月15日華學字第107061501號函、107年7月24日華學字第107072401號函、107年9月21日華學字第107092101號函、107年11月22日華學字第107112201號函、111年12月16日華董字第111121601號函（本院卷第103頁、第107頁、第149頁、第151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159頁、第167頁）、國教署111年1月1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01625號函、107年3月20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29920號函、107年5月18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47227號函、107年7月1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68002號函、107年8月2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92387號函、107年10月25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131782號函、108年2月2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80019497號函、112年1月9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179122號函（本院卷第105至106頁、第150頁、第152頁、第154頁、第156頁、第158頁、第160頁、第219頁）、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單、簽到表（本院卷第111至118頁、第161頁及第163頁），及被告第1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第9次會議紀錄（本院卷第123至129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原處分是否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或裁量瑕疵之違誤？㈡被告以原告所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而有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之情形，依同條第1項規定令其解散，有無違誤？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按私立學校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以鼓勵私人興學，並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機會，特制定本法。」第70條規定：「（第1項）私立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學校法人應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停辦：一、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二、經學校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限期命其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改善，或處置、改善無效果。（第2項）前項情形，學校法人未自行申請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停辦者，學校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停辦。」第71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學校法人因情事變更，致不能達到捐助章程所定目的，已依前條規定停辦所設各私立學校後，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可，得變更其目的，改辦理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第2項）法人主管機關應斟酌捐助人之意思，並徵得變更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及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後，許可其變更，同時轉請該管法院辦理變更登記。」第7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學校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報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後解散：一、私立學校依第70條規定停辦，於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第2項）學校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人主管機關經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解散：一、有前項第1款情形而未依規定報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解散。……」準此可知，私立學校在少子化趨勢影響下，可能面臨招生人數不足等問題，如發生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之情事時，依私立學校法第7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學校主管機關依法得限期命私立學校為適法之處置，或整頓改善，屆期未處置、改善，學校法人未自行申請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停辦者，學校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後，得命其停辦。
　⒉次按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建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於111年5月11日制定制訂公布退場條例，屬私立學校法之特別規定，未規定部分始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理（退場條例第1條規定參照）。又退場條例第4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應組成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下列事項：……六、第21條規定核定或令學校法人解散。……（第5項）經審議會審議之事項，免依私立學校法規定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之意見。……」第21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第1項）專案輔導學校停辦後2個月內，所屬學校法人已無其他籌設或辦理中之學校者，學校法人應報請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定解散；屆期未辦理者，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令其解散。（第2項）前項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除合併之情形外，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辦理，不適用私立學校法第74條規定：一、依董事會決議，並報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定，捐贈予本基金、中央機關或公立學校。二、歸屬學校法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但不動產，歸屬於不動產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第4項）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依前3項規定辦理。」教育部另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條第4項及私立學校法第6條第2項、第34條第3項規定，修正「『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並於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明定：「本辦法中華民國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停辦或合併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屆期未完成者，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命其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規定辦理。」從上規定可知，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退場條例設有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且停辦辦法對於停辦處分設有3年之期限，乃基於高級中等教育法及私立學校法等法律授權，核與立法意旨相符，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於停辦辦法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停辦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否則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經過退場審議會審議後，令學校法人解散，但無庸依私校法第72條第2項規定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而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則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
　㈡原處分並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⒈經查，被告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未確實檢討改善，先後以101年6月5日函及102年9月4日函命原告停止101及102學年度1年級全部班級之招生，並限期改善，另委請法律、財務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到校輔導，惟原告仍未確實就校務提出具體計畫及改善策略，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第8屆第10次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依私立學校法第70條第2項規定命其停辦，遂以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後，原告固依變更組織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新榮高中合併計畫，惟嗣經被告以其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即111年1月16日前，以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致其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1項規定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被告爰依私立學校法72條第2項規定，經徵詢111年3月8日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意見後，以111年6月8日函命原告自即日起解散。原告不服被告111年6月8日函提起訴願，嗣於訴願審議期間，經被告重新審查，認退場條例已於111年5月11日公布施行，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原告之解散、清算及賸餘財產之歸屬等事項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又因其符合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之要件，爰依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提經被告第1屆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始依同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作成原處分依職權撤銷111年6月8日函，並令原告自111年6月8日解散等語，有被告103年7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61937號函、111年6月8日函、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及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紀錄等（本院卷第93至94頁、第119至121頁、第111至118頁、第123至129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⒉原告固以前揭情詞質疑於原處分作成前，被告未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惟查，被告退場審議會於111年12月18日召開會議討論原告之解散案，已於同年月13日發函通知原告派員列席說明（本院卷第165頁），縱一時間其難以安排董事長或董事等主要負責人到場，然原告既然已明知該次會議討論之主題為被告擬依退場條例第21條規定令其辦理解散案，自已無礙原告於會議前後，以書面陳述意見，原告卻捨此而不為，空言指稱準備時間不足，無法充分說明相關事項，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云云，已難認有據。又況，有關原告之解散清算案，業曾經被告前於111年3月8日召開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並於會議前即於同年2月24日發函通知原告指派代表列席陳述意見，並由原告於會議當日指派該校董事長、董事及顧問等3人到場等情，有被告第12屆私校諮詢會第6次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單、簽到表等（本院卷第111至118頁、第161頁及第163頁）附卷可參，該次會議討論之主軸係關於原告是否「於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被告得依職權命其解散，核與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討論之原告解散案內容對照以觀，實質上並無何差異，衡情就此同一事實及法律上爭點再次召開會議討論，原告理應早已就此有所準備而得如期回應，被告因此答辯稱：就原告停辦期限屆滿後，仍未恢復辦理或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基礎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亦非無憑。由此足徵被告就本件解散案，已多次依法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始作成原處分，核無原告所指摘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情。
　㈢原處分核無裁量瑕疵等違法：
　⒈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可知，退場條例設有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係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且停辦辦法對於停辦處分設有3年之期限，於停辦辦法108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前，學校法人因所設私立學校停辦後，已無其他所設私立學校者，應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私立學校法第71條完成變更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否則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經過退場審議會審議後，令學校法人解散，但無庸依私校法第72條第2項規定徵詢私校諮詢會意見。而學校法人解散清算程序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則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又前揭有關令學校辦理解散清算之要件及法律效果，退場條例屬私立學校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退場條例之規定，此可參諸退場條例第1條及其立法說明益明，故針對退場條例施行前已停辦之學校，於停辦期限屆滿，仍未能恢復辦理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者，被告應依職權令其辦理解散清算，並無裁量之餘地。查原告所設學校長期經營不善及違反教育法規，未確實檢討改善，經被告提經103年5月15日私校諮詢會決議同意，早於103年7月3日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期間原告固自107年2月12日起多次函報復辦計畫，並經國教署多次函復令其補正，惟始終未能依國教暑之函復完成逐項查明補正，而未恢復辦理仍停辦中，此有原告及國教署函文附卷可考（本院卷第149至160頁）；此外，原告另於110年12月29日函報所設學校與新榮高中之合併計畫，經國教署以111年1月1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01625號函通知其檢具完整資料補正後再函報，惟原告遲至111年1月25日始函復補正，嗣經被告以其已逾停辦辦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所定3年期限（111年1月16日前），作成111年5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44675號函不予核定之處分（本院卷第109至110頁），且就被告不予核定前揭合併計畫之處分，原告固提起訴願救濟，然經行政院訴願決定駁回後（本院卷第209至218頁），業因原告未續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此為兩造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03至204頁、第223頁），是及至111年3月8日私校諮詢會及111年12月18日退場審議會審議原告本件解散案時，原告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法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法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乙節，已屬足堪確定之事實，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據以依職權令原告辦理解散清算，於法自無違誤。
　⒉原告雖主張：退場標準仍未有具體化之規定，「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於法令上之範圍相當廣泛且意義多歧，改辦作業原則已於112年5月23日廢止，將原告進行改辦轉型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路徑封死，被告對此未提供原告適當之輔導協助，反而急於做出命令解散之處分，未予原告充分時間研究相關法律問題並提出意見等語，惟查，原告早經被告函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迄改辦作業原則嗣於112年5月23日廢止前，本有充裕之時間依據私立學校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經董事會決議及法人主管機關許可，向被告申請變更其目的，改辦理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然原告經被告命其停辦後，僅曾向被告函報與他校之合併計畫，未曾提出改辦申請乙節，業據被告當庭敘明（本院卷第248至249頁），足見原告未能於停辦辦法修正施行後3年內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顯與其所述改辦作業原則規定是否明確及已廢止，均無直接關連，原告於經停辦後怠於徵詢董事會之意見及向被告提出改辦計畫書，於本院審理中始將此全然歸咎於被告未提供其適當之輔導協助所致，難認公允，要非可採。此外，原告雖自107年起多次試圖申請恢復辦理，及於110年12月向被告函報合併計畫，然經被告多次函復令其有補正之機會，原告卻均未能依限完成補正而經駁回確定在案，且此等處分迄今未經有權機關撤銷或廢止，又原告對該等處分本有合法救濟之途徑，卻任意放棄依法定救濟程序為主張，該等前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即應受到尊重，不得任意排除其適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87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自不得再於本件爭執被告不予核定合併計畫處分之適法性。從而，原告經被告命其自103學年度起停辦後，於停辦期限屆滿前，仍未能依法完成恢復辦理、新設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或依法完成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且未依法主動報被告核定解散，既經本院認明如前，被告應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規定，依職權令其辦理解散清算，此規定適用於退場條例施行前所有已停辦之學校，被告並無裁量之餘地。原告徒執前詞主張：原處分未依原告之情況給予合理期限以恢復辦理學校，被告撤銷對原告權利侵害較輕之處分，另外作成侵害原告權利更重之新處分，有違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云云，洵難認有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各節均非可採，被告提經退場審議會111年12月18日會議審議同意，依退場條例第21條第4項及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令原告解散；解散清算程序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依私立學校法第73條及第75條規定辦理；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同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辦理等語，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